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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嘉环科技

股票代码：603206

信息披露义务人1：南京环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28号汇智大厦6层606

信息披露义务人2：南京元奕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大周路32号D2北1822-712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3：南京昌晟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大周路32号D2北1822-713室

一致行动人1：宗琰

住所/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

一致行动人2：秦卫忠

住所/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任职或持有权益公司的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与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嘉环科技、公司、上市公司 指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环智、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南京环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元奕和、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南京元奕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昌晟兴、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南京昌晟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 指 宗琰、秦卫忠，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报告书 指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可能存在合计数与各分项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南京环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京环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宗琰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28号汇智大厦6层606

出资额：24,201.375万元

经营期限：2017-12-14至2067-12-1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4MA1UQ9LG70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总额（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宗琰 203,758,000.00 84.19%

2 陈语欣 7,700,250.00 3.18%

3 杨晨 6,735,750.00 2.78%

4 韩保华 5,941,750.00 2.46%

5 其余10位合伙人 17,878,000.00 7.39%

合计 242,013,750.00 100.00%

2、南京元奕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南京元奕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宗琰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大周路32号D2北1822-712室

出资额：13,500.00万元

经营期限：2019-05-10至2069-05-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8MA1YCML41C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总额（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宗琰 102,200,000.00 75.70%

2 任红军 4,800,000.00 3.56%

3 其余27位合伙人 28,000,000.00 20.74%

合计 135,000,000.00 100.00%

3、南京昌晟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京昌晟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秦卫忠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大周路32号D2北1822-713室

出资额：13,500.00万元

经营期限：2019-05-10至2069-05-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8MA1YCMRY50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总额（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秦卫忠 113,700,000 84.22%

2 田金华 5,100,000 3.78%

3 其余16位合伙人 16,200,000.00 12.00%

合计 135,000,000.00 100.00%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姓名：宗琰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201061965********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

联系方式：025-84804818-891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在公司任职情况：董事长、总经理

姓名：秦卫忠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201061966********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

联系方式：025-84804818-891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在公司任职情况：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信息披露义务

人

主要负责人姓

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在嘉环科技任职

情况

环智 宗琰 男

执行事务合伙

人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长、总经理

元奕和 宗琰 男

执行事务合伙

人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长、总经理

昌晟兴 秦卫忠 男

执行事务合伙

人

中国 中国 否

副董事长、副总经

理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嘉环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为70.00%，

除此之外，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宗琰、秦卫忠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2019年12月18日，宗琰和秦卫忠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成为一致行动人。 宗琰担任环智、元奕和执行事务合伙人，秦卫忠担任昌晟兴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

环智、元奕和、昌晟兴具有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前，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后，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如下：

除上述持股情况、一致行动协议安排外，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不

存在其他关系。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及安排，减少嘉环科技

的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12个月的持股计划

根据公司于2025年7月31日披露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6），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9,150,000股， 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不超过3%。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减持计划仍在进行中。

除上述减持计划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不存在其他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

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的具体计划安排。 如未来发生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

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11日至2025年11月14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4,3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3%，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嘉环科技的股份

由218,000,000股降至213,640,000股，合计持股比例变为70.00%。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变动比例

南京环智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

易

2025年 11月 11

日至2025年11月

14日

人民币普通股 2,878,400 0.94%

南京元奕和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

易

2025年 11月 11

日至2025年11月

14日

人民币普通股 758,300 0.25%

南京昌晟兴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

易

2025年 11月 11

日至2025年11月

14日

人民币普通股 723,300 0.24%

合计 4,360,000 1.43%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变化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南京环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9,361,100 6.34% 16,482,700 5.40%

南京元奕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9,000,000 2.95% 8,241,700 2.70%

南京昌晟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9,000,000 2.95% 8,276,700 2.71%

宗琰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90,329,450 29.60% 90,329,450 29.60%

秦卫忠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90,309,450 29.59% 90,309,450 29.59%

合计 218,000,000 71.43% 213,640,000 70.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存

在质押、冻结等权利负担或限制情形。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5年11月11日至2025年11月14日之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4,3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3%。

除前述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之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证券

交易所系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避免对报

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而未提供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执行事务合伙人身份证件；

2、本报告书文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的本次权益变动报告书原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附表和备查文件置备于上市公司住所，供投资者查阅。 投资者也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盖章）：南京环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名）：

宗 琰

信息披露义务人2（盖章）：南京元奕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名）：

宗 琰

信息披露义务人3（盖章）：南京昌晟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名）：

秦卫忠

一致行动人1（签名）：

宗 琰

一致行动人2（签名）：

秦卫忠

日期： 2025年11月14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南京市

股票简称 嘉环科技 股票代码 603206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名称

南京环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1通

讯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28号汇智大厦6

层606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名称

南京元奕和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2通

讯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大周路 32号D2北

1822-712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3名称

南京昌晟兴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3通

讯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大周路 32号D2北

1822-713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

持股数量：218,000,000股

持股比例：71.43%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情况：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

减少数量：4,360,000股

减少比例：1.43%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减持后持股数量：213,640,000股

减持后持股比例：70.00%

本次权益变动比例触及5%整数倍刻度。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时间：2025/11/11~2025/11/14

方式：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1（盖章）：南京环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名）：

宗 琰

信息披露义务人2（盖章）：南京元奕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名）：

宗 琰

信息披露义务人3（盖章）：南京昌晟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名）：

秦卫忠

一致行动人1（签名）：

宗 琰

一致行动人2（签名）：

秦卫忠

日期：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688183

证券简称：生益电子 公告编号：

2025-070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同沙科技工业园同振路33号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35,625,2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35,625,2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7.177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7.1777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31,821,175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数为

8,234,269股，回购专户中股份不具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由董事长邓春华主

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全部董事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全部监事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唐慧芬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240,917 99.8515 34,560 0.0926 20,809 0.0559

2、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5,570,368 99.9913 34,060 0.0053 20,809 0.0034

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5,565,615 99.9906 38,613 0.0060 21,009 0.0034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1,469,174 99.3461 4,135,054 0.6505 21,009 0.0034

4.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0,888,674 99.2548 4,715,754 0.7419 20,809 0.0033

4.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0,888,674 99.2548 4,715,754 0.7419 20,809 0.0033

4.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1,468,774 99.3460 4,134,554 0.6504 21,909 0.0036

4.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1,468,214 99.3459 4,135,054 0.6505 21,969 0.0036

4.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1,468,214 99.3459 4,135,054 0.6505 21,969 0.0036

4.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1,468,214 99.3459 4,135,054 0.6505 21,969 0.0036

4.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1,468,214 99.3459 4,135,054 0.6505 21,969 0.0036

4.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1,467,274 99.3458 4,134,554 0.6504 23,409 0.0038

4.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5,553,808 99.9887 47,960 0.0075 23,469 0.0038

4.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津贴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5,554,308 99.9888 47,460 0.0074 23,469 0.003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加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6,282,791 99.6611 34,560 0.2115 20,809 0.1274

2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4,687,401 99.7782 34,060 0.1376 20,809 0.08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议案4.01、议案4.0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2、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思明、石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生益电子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生益电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688183

证券简称：生益电子 公告编号：

2025-071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陈正清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因工作原因，陈正清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陈正清先生的辞任自公司收到辞职报告之日生效。 辞任后，陈正清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吉安生益电子有限公司董事、生益电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生益电子（国际）有限公司董事、生益电

子（海外）有限公司董事、生益电子（泰国）有限公司签字董事。

2025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陈笑林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

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之日起至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

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

原因

是否继续在

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

司任职

具体职务（如适用）

是否存在

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

承诺

陈正清 董事

2025年11月

14日

2026年5月

21日

工作

原因

是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吉安生益电子有限公司董

事、生益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生益电子（国际）有限公

司董事、生益电子（海外）有限

公司董事、生益电子（泰国）有

限公司签字董事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陈正清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其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

响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陈正清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陈正清先生担任董事期

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职工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陈笑林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简历附后），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之日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其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后，与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本次选举完成后，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特此公告。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陈笑林先生简历

陈笑林，男，汉族，1975年出生，湖南桃江县人，大学本科学历，电子工程师。 1999年9月至2003年6月

担任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干部；2003年8月至今历任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艺部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主

任工程师、副经理、经理，万江工厂厂长，东城二厂厂长，东城一厂厂长，现任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东城

一二厂制造系统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笑林先生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0.032%，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未有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股票代码：

688208

股票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97

转债代码：

118013

转债简称：道通转债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6,302,998股。

●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

股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关

业务规定，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已于2025年11月13日完成了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归属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4年9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核实〈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

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4年9月3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

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8），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梁丹妮女

士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

委托投票权。

3、2024年9月30日至2024年10月9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4年10月10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及审核意见的说明》（公告编号：2024-083）。

4、2024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

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024年10月1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85）。

5、2024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

见。

6、2025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监事会并对归属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归属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本次可归属数量占已

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总量的比例

1 李红京 董事长、总经理 2,235,000 1,117,500 50.00%

2 农颖斌 董事、副总经理 745,000 372,500 50.00%

3 邓仁祥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223,500 78,225 35.00%

4 银辉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178,800 62,580 35.00%

5 李律 董事会秘书 74,500 26,075 35.00%

6 罗永良 核心技术人员 89,400 44,700 50.00%

7 詹金勇 核心技术人员 59,600 20,860 35.00%

小计 3,605,800 1,722,440 47.77%

技术骨干和业务骨干（196人） 10,403,789 4,580,558 44.03%

合计 14,009,589 6,302,998 44.99%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来源

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203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

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670,183,441 0 670,183,441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9,954,615 -6,302,998 3,651,617

总计 670,183,441 0 670,183,441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的股数由9,954,615股变为3,651,617股，公司的股本总数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10月28日出具了《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天健验〔2025〕365号），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25年10月24日，公司实际已收到203名股权激励对象缴

纳的6,302,998股股票的行权股款合计人民币伍仟零肆拾贰万肆仟伍佰陆拾肆元零捌分（￥50,424,

564.08）。 2025年11月13日，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004

证券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

2025-057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上午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主题：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至11月24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或通过公司邮箱600004@gdairport.com进行提

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上午11:

00-12:00举办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

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上午11:00-12: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晓勇先生，独立董事李孔岳先生，副总经理戚耀明先生、张建诚先生，董事会秘书段冬生先生，

财务部部长曲佳状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至11月24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600004@gdairport.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部门及咨询办法

1.部门：法律与董事会事务部

2.电话：020-36063595

3.邮箱：600004@gdairpor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80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公司董事辞职情况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江学芳女士递交的辞职报

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江学芳女士申请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任职，担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江学芳女士的辞职报告在送达公司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 江学芳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其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一致同意选举唐胜男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

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唐胜男女士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有关职工代表董事任职资 格和条件。唐胜男女士

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唐胜男：女，1986年出生，硕士学历，中共党员。历任上海星申机械有限公司质量统计，公司技术中心

标准化工程师、VMS推进部推进专员、运管部精益生产科科长、商用车生管部副部长，公司中转库资产

管理部副部长。 现任浙江万安智驱汽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胜男女士系公司职工，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14700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没有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5-176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获美国

FDA

注册批准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以下合称 “复宏汉霖” ） 自主研发的POHERDY?（规格

420mg/14mL（30mg/mL））注射液（供静脉注射使用）（帕妥珠单抗，项目代号：HLX11）的生物制品

许可申请（BLA）获美国FDA（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以下简称“本次获批” ），获批适应

症为：（1）与曲妥珠单抗和多西他赛联合，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针对转移性疾病抗HER2治疗或化疗

的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MBC）成人患者；（2）与曲妥珠单抗和化疗联合，作为：①早期乳腺癌整

体治疗方案的一部分，用于HER2阳性、局部晚期、炎性或早期乳腺癌成人患者（直径＞2cm或淋巴结阳

性）的新辅助治疗；及②用于具有高复发风险的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成人患者的辅助治疗。

二、HLX11的基本信息及上市注册进展情况

HLX11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帕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

除本次获批外，HLX11于中国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进展主要包括：（1）2024年12月，HLX11的

上市注册申请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2）2025年3月，HLX11的上市许可申请（MAA）获欧

洲药品管理局 （EMA） 受理；（3）2025年5月，HLX11的上市注册申请 （NDS） 获加拿大卫生部

（Health� Canada）受理。

截至2025年10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HLX11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2.25亿元（未经审计）。

根据IQVIA� MIDAS?最新数据，2024年，帕妥珠单抗产品于全球范围的销售额约为33.04亿美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获批的POHERDY?是复宏汉霖于美国获批的第4款产品，本次获批将进一步强化本集团国际

市场布局。

HLX11于中国境内及港澳台地区以外全球范围 （包括本次获批上市地美国） 的商业化权利已于

2022年6月由复宏汉霖授予Organon� LLC。 本次POHERDY?于美国获批上市后，复宏汉霖将根据许可

协议享有销售里程碑及销售提成等权利。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

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该商品名由N.V.� Organon于美国注册商标。 ）

（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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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长春

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 公司于

2025年11月1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职工代表大会决策的有关规定，经民

主讨论、表决，全体职工代表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

佟雪莲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佟雪莲女士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亦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佟雪莲，女，1990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学士学位，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总经理助理、证券

事务代表。 历任国药一心制药有限公司风险与运营管理部职员，公司总经理秘书、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

务经理。

截至目前，佟雪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